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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形势研究

黄建春

摘要 温州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总量在全省居于前位，到 2006 年为止行政诉讼案件数占全省的四分之一。其主要在

于温州个私经济相对发达，民众的权利意识相对高涨，以及行政执法不规范等原因。今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城建

类的案件将成为民众救济的热点，行政案件会继续仍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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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9 年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复议法》。这两部法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官与民、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开始被纳入法制调整的轨道。现根据 2006 年行政复议与 2006

年至 2007 年上半年行政诉讼的统计数据，对温州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情势进行分析。

一 温州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的收案情况

（一）地区分布

2006 年温州市（地）、县（区）政府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共 430 起，其中温州市本级共 123 件，其他各县（市、区）案件受

理数相对较多的为乐清市 65 件、苍南县 49 件、瑞安市 41 件，受理案件较少的分别是文成县 7 件、泰顺县 11 件、洞头县 5 件

（见表 1）。

产生这样地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是乐清、瑞安等地经济比较发达，民众的主体意识和利益观念强，重视权利

保护和注重依法维权渐渐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二是这些地方所辖人口众多、区域面积相对广阔，其行政管理的事务较多，发

生纠纷的概率也相应增加。

（二）类型分布

2006 年温州市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案件的类型分布，主要有以下特点：公安、土地、城建规划、房屋登记、劳动类，特别

是城建、资源类案件的数量与传统的公安案件呈现出并驾齐驱的态势，拆迁、规划、房屋登记的案件已成为现在行政救济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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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居于所有受理案件数的前列；被告及被申请的主体范围比较广，共涉及 27 个具体的行政部门；税务、技术监督、物价等经

常性管理部门被诉和被申请的案件较少（见表 2、表 3）。

究其缘由是，公安、土地、城建规范、劳动社保等行政管理涉及当事人权益往往较重，且对特定人发生的执法事项又不是

经常性的，群众在寻求救济上不会有过多顾虑，其救济的决心相对就比较坚决、坚定；而本身行政管理活动比较活跃的经济管

理型主体如税务、技术监督、物价等部门，由于经常性地与某一特定的相对人发生执法关系，因此相对人不敢告（申请）、不

愿告（申请）的心态就比较明显，怕救济后出现“赢了一阵子，输了一辈子”。

（三）事项分布

2006 年温州复议与诉讼的主要涉及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其中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有 489 件、提起行政诉讼的

共有 207 件，对行政许可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有 14 起，提起行政诉讼的有 128 件。要求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也占了一

定的比例（见表 4、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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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项内容可看出已有相应程序立法的行政处罚与行政许可在量上比较多。其原因是在行政执法中行政处罚与行政许可是

比较常态的管理手段，而且处罚与许可的实施对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与义务会直接引起发生、变更或消灭。另外，行政处罚与行

政许可在我国已经专门制定了法律，为在实践中判断行为的合法与否提供了标准，也为民众诉求救济提供了稳定的心理暗示。

二 温州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的结案情况

（一）复议与诉讼一审的结案情况

2006 年温州行政复议受理 873 件，其中审结 756 件。行政诉讼收案 1421 件，其中结案 1301 件。行政复议审结后作出维持

决定的 483 件，占审结总数的 63.89%，行政诉讼审结后判决维持的 246 件，占全部审结案件的 18.91%。其中，复议过程中撤回

申请的 154 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 20.37%；诉讼中原告申请撤诉的 453 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 34.82%，分别比全国行政复议撤

诉的 18.28%与行政诉讼的 24.82%高（2005 年全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统计的数据）（见表 6、表 7）。

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的结案情况看，有以下特点：一是撤回救济的比例在复议与诉讼中都比较高。撤回救济从表面

上看是权利人的自主行为，但实际上往往是由于裁判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结果。比如在行政诉讼中审查范围限于对行政

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但在很多时候，局限于合法性审查并不能真正解决行政争议，结果出现"案了事不了"的尴尬局面。所以，

法院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特别是一些容易引发较大社会矛盾的案件中，要加强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协调工作。如温州市

鹿城区法院 2006 年在办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有 86 件是以原告撤诉结案的，其中有 30 多件是经过法官们对原、被告做工作，被

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后原告撤诉的。另外，从原、被告心理角度看，也愿意以这种方式结束纠纷。从被告方而言，一方面执法

难度较大，如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类型的案件不断出现，却没有相应的立法；在适用规范性文件的内容上相互“打架”；立法的

粗线条给执法带来了不少的空白点，另一方面依法行政的意识比较弱与执法水平不高，导致在具体的执法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存

在着一定的瑕疵。被告方与其面临有可能败诉的结果，还不如主动改变或是补正原行政行为。从原告方而言，他们起诉的目的

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愿意以这种缓和的方式解决问题，更何况他们原本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二是救济被

驳回的比例比较高，包括程序上的被驳回与实体请求的被驳回。这里既有诉权人在救济上得不到法律支持的方面，也有目前法

院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真正担当起保障社会公正最后一道屏障的方面。三是申请、起诉行政主体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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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比例。行政主体的“不作为”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效能建设”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并且能适时地运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复议后应诉与行政诉讼二审情况

2006 年度行政复议后应诉的案件总共有 223 件（这其中以原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为被告的 186 件，以复议机关为被告的

37 件），在 904 件复议案件中占到 24.67%，法院作出维持判决的有 151 件，占复议后应诉案件总数的 67.71%。2006 年至 2007

年上半年度行政诉讼二审收案共 535 起，在 1301 件一审案件中结案占到 41.12%，其中二审判决维持的 210 起，占结案总数的

42.42%,判决改判的 72 起，占结案总数的 14.55%，裁定撤诉的 41 件，占结案的 8.28%。

从以上数据看，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纠纷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法院受案的压力。复议作为行政

系统内部的监督方式，主要利用自己对行政执法灵活性、专业性的熟悉从而更有效地解决行政争议、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行

政复议制度从 1993 年正式确立，到 1999 年的立法完善，在十多年的实践运行中所起到的止争维权作用十分明显。当然它的缺

陷也是明显的，就是自己做了自己的法官。因此对它在实践中作用也一直存在质疑。另外，从上面数据中也反映出行政诉讼一

审的当事人对一审结果的不服率比较高，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目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性和审查程度的有限性，使得很难

有效地解决行政争议；还有就是行政诉讼面型的外部环境问题，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

行为时不仅考虑到行为合法性问题，还同时考虑行政行为效率与行政行为实施后所带来的社会发展效益以及社会稳定问题，也

就是说合法性可能仅仅是他所考虑的一个方面，不是全部，这样的行为在纯粹的合法性审查中就很难通得过，但我们的法院在

现有的司法环境下也很难仅从合法与否进行考虑，由此就造成当事人对行政诉讼审结结果的不服。

三、温州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状况的原因分析

（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外部环境相对宽松

从 1991 年至 2003 年统计数据来看，浙江省各地区行政案件根据案件数量排序，温州的行政案件是最多，占全省一审行政

案件总数的 26%。其次为台州，占 21%，杭州、宁波、金华、丽水、绍兴和其他分别占 10%、9%、9%、s%、7%和 10%。温州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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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行政案件多，一方面说明当前的行政执法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一个特定区域的案件明显多于其他地方，可能更主要的原因

在于该地诉讼的外部环境相对宽松，即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党委和政府对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尊重。温州和台州是个

体私营经济发达、市场经济相对活跃的地区，这样的生活环境会让民众更注重自身的利益与权利，更愿意运用复议与诉讼的法

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体现了老百姓强烈的维权意识与权利意识。因此，当地民众诉权意识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该地的诉

讼案件的多少。另外，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绝大多数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不少行政机关一遇行政诉讼，特别是一些

群体性或是社会影响比较大的如拆迁、土地征收、企业改制等行政案件，就会采取不适当的方式给法院施加压力，一味要求法

院支持，有时甚至把法院依法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因此，一个地方行政案件的多少也与该地政府领导对司法权的尊

重与否有密切的关系。

（二）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理念仍未得到有效的贯彻

从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案件数量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行政执法依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如在法院审结的一审行政案

件中，原告的胜诉率平均占结案率的 30%以上。其中包括撤销的行政行为，包括全部撤销、部分撤销，也包括变更行政行为，判

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还包括在诉讼中被告改变原来的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这个比例与其他国

家和地区相比是比较高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原告胜诉率一般都是在 10%左右，最高的也没有超过 20%。原告胜诉率比较

高说明我们行政机关的一些行政行为还不够规范，违法不当的现象比较多。更何况，目前复议与诉讼中揭露的问题只是行政执

法众多问题的一小部分。因为行政诉讼从总体上还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诉讼，原告相对来说经济能力有限、法律知识缺乏，往往

是迫于无奈才提起行政诉讼的，如果不满与委屈在自己心理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一般是不会通过复议与诉讼方式来解决问题的。

（三）“特案”带动“民告官”的行为

据统计，1991 年温州市行政案件总数为 471 件，此后，行政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平均增幅为 17.1%。温州市行政案件，2004

年为 501 件，2006 年 833 起。如鹿城区人民法院在 2002 年一年就办理了行政案件 463 件，而 2006 年仅办理了 218 起。具体年

份的案件的多与少，可能与法院办理的一些社会影响大的“特案”有一定的联系，如 1998 年 6 月，陈某等 132 名渔民认为巴艚

镇政府向他们收取码头建设费没有法律依据，将镇政府告上法庭，后法院判决撤销镇政府的收费行为。此案在当地引起强烈反

响，增强了老百姓运用行政诉讼法来维护自身权益的信心。次年，苍南县法院接到的有关“民告官”的案件一下子蹿到了近百

起。行政诉讼的特案效应比起其他诉讼案件会显得更为突出。因为老百姓要告的是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府，他们会有所顾虑。而

当他们获得“特案”的相关信息，亲身感受到通过复议与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心中也会对这些制度产生信心，

并且效仿。

四、温州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发展趋势

（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案件稳中有升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实践证明，复议与诉讼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新形势

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提高执政能力、密切官民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目前，行政审判工作正

面临着良好的机遇：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依法行政的逐步推进，《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温州根据“法治浙江”的决策部署，

结合实际于 2006 年 7 月提出的关于建设“法治温州”的决定等等，都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另外，随着控权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培育与发展，行政救济成本会进一步降低，行政救济的外部环境会得到改善。这些都会为相

对人运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方式来维护权益提供有利条件。

近几年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水平和能力较以前有大幅度提高，但仍存在问题：一是片面强调城市化建设，依法行政观念不

强，如拆迁征地中没依法律规定实施，群众反映强烈；二是重实体、轻程序现象时有发生，漠视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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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让群众对行政执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三是滥用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还大量存在，人情案、关系案时有发生。另外，弱势

群体对自身合法权益保护的意识在强化。因此，从总体来讲，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数量会继续保持。同时，由于信访救济渠道

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案源。另外，从总体上看，目前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相当一部分人对复

议与行政诉讼制度不太了解，行政争议解决的隐性成本相对又比较高。因此，短时间内案件的数量不会有太多的增加。

（二）社会热点案件会继续成为行政案件的重头

从浙江省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来看，目前类型比较多的是城市建设类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城市房屋拆迁而引起

的；其次是公安行政案件，也就是以公安机关为被告提起的诉讼；还有土地行政案件，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使用、审

批方面发生的案件。

由于温州这几年房地产市场比较活跃，涉及与房屋有关的行政行为包括拆除违章建筑的处罚、房屋拆迁许可、房屋建筑的

规划许可、房屋产权登记以及责令拆除的行政处罚等大量存在，由此可能引发行政纠纷的机率也在相应增多。另外，随着城市

拆迁进程的推进，也引发不少拆迁裁决纠纷。由于多种原因，拆迁土地上大量的自建房，绝大多数没有任何规划审批手续，在

拆迁时此类房屋一般只按附属物作价补偿，而不按正规房屋补偿。这样也引发了许多拆迁裁决方面的纠纷。鹿城区人民法院在

2006 年和 2007 年上半年涉及房屋行政登记的案件就高达 39 件。因此，城建类会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高居行政争议纠纷案

件的前列。


